
花蓮縣政府
興建山坡地農牧用地灌溉 100 噸蓄水池工程需相關資料：

1. 土地所有權人(管理單位)之同意書。(蓄水池座落地點)
A. 所有權人若為申請人：請填寫切結書與土地同意書(附表一)
B. 所有權人若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花蓮辦事處：請填寫

「興建農業相關設施申請書」(附表三)，依規定向財政部國有財產

署北區分署花蓮辦事處申請同意使用。

2. 蓄水池使用人員名冊。(附表二)
(受益人至少 3 戶，鄰近土地所有權人合併 5 公頃以上為佳)

3. 各使用人員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。

4. 各使用人員地籍圖謄本。

（以上資料請使用本府格式，非本府格式將檢還，不予受理）

5.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。(經縣府函文通知後，由申請人依規定至公所申

請)



切  結  書        (附表一)

本人       地座落位於＿     ＿  鄉＿＿＿段＿＿＿地號等＿＿筆，

面積約＿     ＿  公頃，其土地之地上物自願無條件提供

花蓮縣政府興建公共設施 100 噸蓄水池供公眾農業灌溉使用為

目的，若有違反，願自負法律責任，絕無異議。且該地地上物

於施工前應自行負責處理，倘若不及處理，同意由施工人員代

為剷除，決不請求任何補償，並願意放棄先訴抗辯權，

恐空口無憑，特立切結書為據。

此致

花蓮縣政府

立同意書人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聯絡電話：

住址：

見證人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聯絡電話：

住址：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承租私有



土地使用權同意書
        立同意書人         願將下列土地座落：       鄉

(鎮)        段       地號等    筆土地約      平方公尺之

土地面積，無條件提供作為花蓮縣政府辦理「  100噸灌溉

蓄水池工程 」使用作為該區域農作物灌溉使用之公共工程

設施，以供農民儲水灌溉使用，且地上物同意花蓮縣政府代為

處理，決不請求任何補償與賠償，恐空口無憑，特立此同意書

為依據。

此致

花蓮縣政府

立同意書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簽章

住          址：

聯  絡  電  話：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見 證 人 姓 名：                簽章

住          址：

備註：1.上列設施提供日後供公眾農民農業灌溉使用非私人使

用，且不得以任何理由作為非農業灌溉用途，並應善

盡管理責任。

      2.上列提供土地之所有權人倘若有買賣時，賣方需善盡

告知本設施所具之法定效力並移交所擔負之管理責任。

3.對於設施所需給供水之管線，概由各使用人自行協調

辦理。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

蓄水池使用人員名冊 (不足使用請自行加印）          (附表二)

鄉鎮別 地段 地號
灌溉面積

(平方公尺)
所有權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

簽名

(蓋章)
備註

註：1.對於蓄水池設施提供日後供公眾農民農業灌溉使用，且不得以任何理由作為非農業灌溉用途。   

2.上列提供土地之所有權人倘若有買賣時，賣方需善盡告知本設施所具之法定效力並移交所擔負之管理責任。

3.對於供水之管線及蓄水池設施，概由各使用人擔負管理責任。

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課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秘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鎮長：

此頁(含此頁)以上資料須送至縣府



     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申報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受理機關 花蓮縣政府

計畫名稱 農作產銷設施、農田灌溉設施、蓄水設施(100 噸蓄水池)

開
發
種
類

適用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規定之種類及規模：

□一、從事農、林、漁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：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滿五百公尺者。

□二、從事農、林、漁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整坡作業：未滿二公頃者。

□三、修建鐵路、公路、農路以外之其他道路：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滿五百公尺者。

□四、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者。

□五、開發建築用地：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五百平方公尺者。

□六、堆積土石：土石方未滿五千立方公尺者。

□七、其他開挖整地：挖填土石方，其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五千立方公尺者。

□八、其他法令規定，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者。

水土

保持

義務

人

姓名或名稱 （簽章）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
或

營利事業統一編號

電話

住居所或營業所 縣(市)　 　鄉(鎮、市、區)　 　村(里)    路(街)　 巷　 　號　 　樓之

實

施

地

點

土地面積 　    公頃
使用編定別

計畫面積 平方公尺

土地座落
縣(市) 　鄉(鎮、市、區) 　段   小段　地號等   筆(　事業區　林班

小班)
土地權屬

檢核

事項

申請開發基地是否位於公路目視所及？ □是  □否 由土地轄管鄉鎮市公所確認

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違規開發情形？ □是  □否
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十條第

一項第六款及第七款

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落於特定水土保持區？ □是  □否
水土保持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及水土保

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十一條第四款

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落於國家公園範圍內？ □是  □否 水土保持法第十四條

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落於水庫集水區範圍

內？

□是  □否
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二條之一

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落於地質敏感區？ □是  □否 地質法第八條、第十一條(備註三)　

開發

規模

修建其他道路或

修築農路
長度 公尺 路基寬度 公尺

農業整坡作業 公頃

開發建築用地 建築面積 平方公尺
其他開挖整

地面積
平方公尺 合計 平方公尺

堆積土石 立方公尺

其他開挖整地 挖方 立方公尺 填方 立方公尺 合計 立方公尺

工程

期程
預定開工日期 年　　月　　日

預定完工日

期
年　　月　　日

審核結果
□不予受理   □不予核定 附款或

注意事項□核定

機關首長

（戳章）

核定日期文號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     號

（續背面）



備註：一、應擬具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一式六份（及抄件若干份），內容包括下列書

圖、文件：

（一） 實施地點土地位置圖、水土保持設施平面配置圖(包含挖填土石方區

位、排水系統、擋土構造物、土方處理等)、臨時防災設施配置圖、構造物

示意圖及實施水土保持處理項目及數量明細表（如下表）。

項次 設施名稱
位置或編

號
設計數量 設計尺寸 備註

1 蓄水設施 如附圖 1 100 噸

（二） 修建或改善道路之平面配置圖、各路段改善內容、數量等。

（三） 主管機關視審查需要，要求提供其他必要之相關書圖、文件。

二、同一案件如同時涉及多項「開發種類」者，請逐一勾選，惟各項「開發規模」均

應符合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一項各款規定。

三、申請開發基地如座落於地質敏感區，依地質法規定，須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

地質安全評估者，應檢附基地地質調查及及地質安全評估(相關法令主管機關

已有審查結果者或無須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，應檢附相關證

明文件。)
注意事項：本案土地合法使用權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（單位）負責檢視。



         興建農業相關設施申請書      (附表三)

受文機關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花蓮辦事處

主旨：請核發承租之國有  　地同意做相關「農作產銷設施－農田灌溉設

施－蓄水設施」設施使用之證明書，以便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容許

使用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人擬於向　貴辦事處承租之花蓮縣　    　　　
鄉鎮

市區　     　　段

　　　　　地號等　筆，面積　　　　　　平方公尺國有土地上，

■新建□修建□改建□增建□重建做「農作產銷設施－農田灌溉設

施－蓄水設施」使用之相關設施，興建面積共計　       　  平方公尺。

二、檢附建築圖說乙式三份（該圖說已標明興建之項目、位置、面積、構

造、高度、深度及簡要示意圖）。

承諾事項：

一、本人申請興建之相關設施，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容許使用後，將確

實依核准內容施作及使用，並注意相關水土保持工作。

二、申請後如擬變更作其他得同意使用項目之使用時，應先徵得出租機

關同意；如擅自變更作其他用途使用，願無條件回復原狀，並終止

租約。

三、於租約終止時，出租機關無須給予任何補償，並於出租機關規定期

限內回復原狀、交還土地；逾期如未回復原狀，出租機關得逕行清

除，清除費用由本人負擔，絕無異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　　　址：

電　　　話：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
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書 　  　年    　 月      日

受文機關：花蓮縣政府

申請事項：申請人因經營農業需要，擬申請設置■農作產銷設施、□林業設施、□水

產養殖設施、□畜牧設施，依據「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」
第五條規定填具本申請書，並檢附相關文件，請惠予同意。

土地標示

鄉鎮

市區

地段

小段

地號

面 積

（㎡）

使用分區

編定類別

土地所有

權人

土地使用

現況

本筆土地

鄰接土地

容許作農

業設施使

用項目、

面積、高

度及樓層

項目名稱

100 噸

灌溉蓄

水池

面積(㎡) 42

高度(m) 3.6

樓層 1

建造材料或結構
鋼筋混

凝土

申　請　人：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代　理　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  址：

住　　　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  話：

電　　　話：



用水計畫書

一、設施名稱：農作產銷設施－農田灌溉設施－蓄水設施

二、計畫目的：＿＿段＿＿＿地號及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計畫用水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節約用水計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水源供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廢水排水計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：

住址：

電話：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
經營計畫書

一、設施名稱：農作產銷設施－農田灌溉設施－蓄水設施

二、設置目的：蓄水灌溉作物

三、生產計畫：申請人於＿＿段＿＿＿地號及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基地地號及興建面積：＿＿鄉＿＿段＿＿＿地號，興建面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現耕農業用地及經營狀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現有農業機具名稱及數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、設施建造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八、引用水之來源及廢、污水處理計畫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九、對周邊農業環境之影響：＿＿段＿＿＿地號及附近地區缺水，

建造蓄水設施以方便蓄水種植作物。

十、農業事業廢棄物處理及再利用計畫：無

申請人：

住址：

電話：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